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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補充規定 
102 年 06 月 05 日修訂 

103 年 01 月 21 日修訂 

103 年 11 月 14 日修訂 

104 年 05 月 14 日修訂 

104 年 12 月 14 日修訂 

105 年 10 月 19 日修訂 

106 年 10 月 06 日修訂 

107 年 10 月 05 日修訂 

109 年 09 月 09 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會議修訂 

110 年 11 月 24 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會議修訂 

113 年 09 月 24 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會議修訂 

114 年 10 月 17 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訂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10 年 08 月 12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90282B 號令「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

法」。 

二、 教育部 113 年 08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930A 號令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

轉班作業原則」。 

三、 本校數理實驗班實驗計畫、雙語教育實驗班實驗計畫及海洋科技實驗班實驗計畫。 

貳、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一、 成員：本組織共設委員11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註冊組長、教師會代表1人、導師代表3人及學生家長代表1人組成。 

二、 任務： 

      (一)籌畫及執行編班及轉班相關事宜。 

      (二)審核轉班申請及申訴處理等相關事宜。 

參、 編班原則 

一、 高一新生編班 

(一)音樂班、美術班及體育班學生，依招生錄取班別編班。 

(二)普通班：依據新生數理實驗班(以下簡稱數理班)、雙語教育實驗班(以下簡稱雙語班)、

海洋科技實驗班(以下簡稱海科班)及特色班甄選結果，分別編成數理班、雙語班、海科班及

國際人文班(以下簡稱人文班)；其餘學生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常態編班。 

(三)普通班各班人數，以平均分配為原則。 

二、 高二編班 

(一)音樂班、美術班及體育班學生原班直升。 

(二)普通班編班： 

1.數理班、雙語班、海科班及人文班依據學生學習表現、個人意願及配合班級經營狀況，

作為轉出或轉入依據。 

2.其餘學生則依個人能力、興趣及未來生涯規劃，填寫「學群選填單」，經家長簽章同

意及導師、課程諮詢教師、輔導教師輔導後，依據學群課程屬性編班。 

三、 高三編班 

(一)音樂班、美術班及體育班學生原班直升。 

(二)普通班編班： 

1.數理班、雙語班、海科班及人文班依據學生學習表現、個人意願及班級經營方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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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出或轉入依據。 

2.除申請轉入數理班、雙語班、海科班、人文班，以及學群轉換外，其餘班級學生以直

升為原則。 

肆、 編班成績計算方式： 

一、編班成績各科目成績計算比例 

項目 科目 計算方式 

高一 

國文、英文、數學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所有科目分數照比

例計算完後加總分

排名(皆用當學期

成績，唯自然科因

對開，在一下升二

上時全部採計) 

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高二 

(社) 

國文、英文、數學 A/B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所有科目分數照比

例計算完後加總分

排名(皆用當學期

成績)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高二 

(自) 

國文、英文、數學 A/B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所有科目分數照比

例計算完後加總分

排名(皆用當學期

成績) 
選修物理、選修化學 第一次期中考分數 ×50％ ＋第二次期中考分數 ×50％ 

二、編班成績計算方式 

(一)高一(社)編班成績＝ 

國文 × 4＋英文 × 4＋數學× 4＋歷史 × 2＋地理 × 2＋公民與社會 × 2 

高一(自)編班成績＝ 

國文 × 4＋英文 × 4＋數學× 4＋物理 ×2＋化學 × 2＋生物 × 2＋地球科學 × 2 

(二)高二(社)編班成績＝ 

國文 × 5＋英文 × 5＋數學(A/B) × 4＋歷史 × 2＋地理 × 2＋公民與社會 × 2 

高二(自)編班成績＝ 

國文 × 4＋英文 × 4＋數學(A/B) × 4＋選修物理 × 3＋選修化學 × 3 

備註：高一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四科，以該科 T分數成績計算。 

伍、 數理班、雙語班及海科班之轉出與轉入 

一、依據各學年度之數理班實驗計畫、雙語班實驗計畫及海科班實驗計畫辦理。 

二、學生轉入與轉出以學期為單位。 

三、轉出： 

(一)申請轉出：學生於就學期間，因個人考量其興趣、性向、學習成效及預期目標等因素無意

願繼續參與實驗教育者，於每學期末可主動申請轉出，並由學校進行適性輔導，重新安置

適宜班級。 

(二)輔導轉出：學生因品行及生活適應不良，或者經實驗班導師、任課老師提出學生參與實驗

教育課程狀況不佳或不符合實驗教育精神，得由實驗教育委員會依學生出席狀況、實驗教

育課程分組討論、報告表現及參與各項課程活動表現，進行開會評估，認定無法適應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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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或不符合實驗教育所需者，得輔導轉出。並由原導師、後續轉入班級導師及輔導

室提供輔導和諮詢並追蹤紀錄之。為維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穩定性，高二起以不進行

輔導轉出為原則。 

四、轉入： 

(一) 以高一上至高一下及高一下升高二上辦理為原則，各實驗班學生之缺額，得由普通班學

生申請轉入，學生申請後，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參酌學科性向分數及在校表現，審議通過

後，得申請轉入。 

(二) 申請轉入實驗班學生之超額比序方式，依學生學科性向成績排序，計算方式如下： 

數理班 
113 入學：數學×2＋物理×1＋化學×1＋生物×1＋地球科學×1 

114 入學：數學×2＋物理×1＋化學×1＋生物×1＋地球科學×1＋物探×1＋化探×1 

雙語班 

113 入學：國文×1＋英文×1 

114 入學：國文×1＋英文×1，在校表現以校內英語類競賽為主，採積分制外加計

算。校內英語類競賽：英語單字、英語作文、英語說故事、英語演講、英語簡

報比賽。積分計算方式：第一名 5分、第二名 4分、第三名 3分、佳作 2分。 

海科班 
113入學：數學×2＋物理×1＋化學×1＋生物×1＋地球科學×1 

114 入學：數學×2＋物理×1＋化學×1＋生物×1＋地球科學×1＋物探×1＋化探×1 

 

陸、 高一人文班之轉出與轉入 

一、 轉出 

(一)高一上學期至高一下學期及高一下學期升高二上學期辦理。 

(二)以尊重當事人轉出意願為原則。屬學習或適應不良者，得由學生於學期末主動提出申請

轉出，並由學校進行適性輔導，重新安置適宜班級。 

(三)高一人文班學生之高一編班成績名次排名於(數理+雙語+海科+人文)班人數的 1.3 倍以

外者，送編班及轉班會議審查後得輔導轉出。 

(四)未符合前項者，經導師或任課教師主動提報，如有學習或適應不良、未能配合班級經營

等情況，送編班及轉班會議審查後得輔導轉出。 

二、轉入 

(一)高一上學期至高一下學期及高一下學期升高二上學期辦理。 

(二)高一編班成績名次排名於(數理+雙語+海科+人文)班人數的 1.3 倍以內者，可申請轉入人

文班，經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得轉入。 

(三)未具前項轉入資格之同學，經該班任教教師具名推薦，得送編班及轉班會議審核。 

(四)申請學生之錄取標準以高一編班成績名次為依據，並參酌學生德行表現及其性向指標，

由編班及轉班會議討論決議之。 

(五)申請轉入之學生，必須配合該班班級經營及加深、加廣課業輔導之課程，否則不宜轉入。 

 

柒、 高二人文班之轉出與轉入 

一、轉出 

(一)高二上學期至高二下學期與高二下學期升高三上學期辦理。 

(二)以尊重當事人轉出意願為原則。屬學習或適應不良者，得由學生於學期末主動提出申請

轉出，並由學校進行適性輔導，重新安置適宜班級。 

(三)高二人文班學生之高二編班成績名次排名於(雙語+人文)班人數 1.3 倍以外者，送編班及

轉班會議審查後得輔導轉出。 

(四)未符合前項者，經導師或任課教師主動提報，如有學習或適應不良、未能配合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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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等情況，送編班及轉班會議審核通過後得輔導轉出。 

二、轉入 

(一)高二上學期至高二下學期與高二下學期升高三上學期辦理。 

(二)高二人文班學生之高二社會組編班成績名次排名於(雙語+人文)班人數 1.3 倍以內，經編

班及轉班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得轉入。 

(三)未具轉入資格之同學，經該班任教教師具名推薦，得送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核。 

(四)申請學生之錄取標準以高二編班成績名次為依據，並參酌學生德行表現及其性向指標，

由編班及轉班會議討論決議之。 

(五)申請轉入之學生，必須配合該班班級經營及加深、加廣課業輔導之課程，否則不宜轉入。 

 

捌、轉換學群與轉班 

一、 高一下學期學群調查作業時，請同學務必慎重選擇就讀學群。高二編班名單公布後，則不

再調動班級名單。 

二、 若學生因性向不合，可於高二上升高二下及高二下升高三上時，於規定時間內檢具相關科

目成績向註册組提出轉學群申請；註冊組將召開編班及轉班會議編入適當之班級。 

三、 美術班、音樂班及體育班欲轉至普通科就讀，或普通班欲轉至美術班、音樂班及體育班就

讀者，須報考本校辦理之「轉學暨轉班考試」，並依轉學暨轉班簡章之相關規定，達錄取

標準者，始得轉班。 

四、 美術班、音樂班及體育班欲轉至其他科班(美術班、音樂班及體育班)，須報考本校辦理之

「轉學暨轉班考試」，並依轉學暨轉班簡章之相關規定，達錄取標準者，始得轉班。 

 

玖、本補充規定經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